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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证的管理。它不仅直接影响行政处罚的公正性 ,

而且还会削弱惩罚与教育的双重作用。

综上所述 ,食品索证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

发加以规定 ,做到范围界定合格、管理分类实施、处

理宽严适度。另外 ,对于食品“合格证”以及食品生

产企业出证的法律效力 ,也当在卫生执法实践中予

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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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二起保健食品处罚案谈对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的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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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　要 :为规范保健食品市场秩序 ,对 2 起利用宣传资料进行夸大宣传保健功能的违法经销商进行

了查处。对现行的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在保健食品监督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 ,并提出了

修改和完善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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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lk on the revision of the Healthy Food Regulation from two punished cas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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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: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healthy food market . Two cases which illegally exaggerate the effect of their

healthy food products were examined and penalized. Recognizing the inadequacy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Healthy

Food Regulation ,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ere mad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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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,受利益驱动 ,保健食品生

产经营者虚假或夸大宣传保健功能的违规现象日益

增多 ,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,保健食品市场秩序的

监管效率和效果受到影响。本文就保健食品行政处

罚中遇到的问题 ,对现行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的修

订作一些法律对策方面的探讨。

2002 年 10 月 10 日 ,卫生执法人员在对某保健

食品经销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 ,该公司正在经

销的 A 保健食品其产品定型包装盒内除有一份符

合卫生部规定要求的保健食品说明书外 ,尚有一份

四折叠的资料和一本宣传维生素营养知识的宣传手

册。同时 ,该四折叠资料在市区各大商场、超市销售

A 保健食品时向顾客广为散发 ,资料首页印有该产

品名称 ,资料上除宣传人体缺乏 10 多种维生素会引

发多种不适症状外 ,还写着“许多人都有缺乏的症状

表现 ,如食欲不振 ⋯⋯服用该产品 1～2 盒后 ,缺乏

的症状表现会得到缓解 ,甚至消失”等字样。为此 ,

卫生行政机关在履行听证程序后 ,认定该公司在产

品预包装内放置的及向消费者散发的宣传材料 (四

折叠资料)为产品的说明书 ,以保健食品说明书未按

照卫生部核准内容使用为由 ,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卫生法》(下称《食品卫生法》) 第四十五条、《保

健食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,对该公

司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上述违规保健食品 ,罚款 4 万

元的处罚决定。

2003 年 1 月 2 日 ,卫生执法人员在对某医药公

司检查时发现 ,该公司销售的 B 保健食品在其定型

包装盒内除附有一份符合卫生部规定要求的保健食

品说明书外 ,还有一份自行印制的介绍该产品性能

的简介 ,简介上写有”该产品可改善贫血、消除色斑、

增强人体免疫力”等超出卫生部核准的保健功能。

据此 ,卫生行政部门以与上述案例同样的理由和依

据 ,对该医药公司作出责令停止销售扩大宣传功能

的 B 保健食品 ,没收违法所得 15 万元 ,罚款 15 万元

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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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　争议

111 　“案例一”中行政相对人在处罚听证中认为 ,其

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《保健食品标识与产品说明

书的标示内容和要求》进行了标示 ,是符合卫生部有

关规定要求的 ,卫生行政机关将产品预包装内及在

商场、超市向消费者散发的宣传资料认定为产品说

明书是事实认定不清 ,作出的处罚决定法律法规适

用错误 ,应予以撤销。

112 　“案例二”中行政相对人在处罚听证中认为放

置在产品预包装盒内的简介为产品的商业广告宣传

资料 ,并不是保健食品说明书。同时 ,承认该保健食

品生产者打“擦边球”,钻了目前法律法规的空子 ,为

扩大产品影响 ,违规在宣传资料上扩大宣传保健功

能 ,但其违规行为根据《食品广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

应由工商行政机关管辖 ,卫生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

决定是超越职权的行为。

2 　讨论

211 　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对保健食品标识和产品

说明书作了明确规定 ,保健食品的标签、说明书和广

告内容必须真实 ,符合产品质量要求。不得有暗示

可使疾病痊愈的宣传 ;
[1 ] 保健食品标识不得与包装

容器分开 ,所附的产品说明书应置于产品的外包装

内 ;凡保健食品标识和产品说明书的标示内容或标

示方式不符合本《办法》者 ,依照《食品卫生法》第四

十五、四十六条处罚。[2 ] 上述两案中的 A 和 B 保健

食品的标识和产品说明书的所有标识内容都符合卫

生部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、《保健食品标识规定》的

要求 ,也即均按照卫生部核准内容使用。从这个角

度来看 ,生产者和经销商并没有违反《食品卫生法》

和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的规定 ,问题的关键在于对

宣传资料的定性即定案的依据。遗憾的是在《食品

卫生法》及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中对此都没有明确

的规定或界定 ,由于缺乏可操作性 ,使执法人员在日

常监督管理中难以把握 ,想治又不敢管 ,增加了监管

难度 ,这是近年来保健食品市场治而又乱的症结所

在。

212 　如何认定“案例二”中当事人提出的所谓”商业

广告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二条第二款对

广告作了明确的定义 ,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

务提供者承担费用 ,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

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

务 ;第十三条规定 ,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,能够使

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。由于“案例二”中在产品预包

装内放置简介的行为不是通过一定的媒体进行宣传

或推销其产品 ,消费者无法辨明其是否为广告行为。

因此 ,当事人提出的商业广告行为的主张不成立 ,于

法无据。但在“案例一”中对行政相对人在商场、超

市销售货柜向消费者宣传、推销自己产品 ,散发宣传

资料的行为是否为商业性的广告行为值得探讨。

213 　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条规定 ,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,应当给予行政处

罚的 ,依照本法由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规定 ,并由行

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。没有法定依据或

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 ,行政处罚无效。这是行政处

罚法“无明文规定不罚”的法定原则 ,即行政处罚必

须依据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,没有法定依据的

行政处罚无效 ,
[3 ] 任何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

定都必须遵循处罚法定的原则 ,不得与之相悖。

由于《食品卫生法》、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对上

述案例中的宣传资料夸大宣传保健功能的违法行为

没有纳入其调整的范畴 ,法律、法规及规章没有作明

确的界定 ,所以笔者认为卫生行政机关对上述两案

的处罚决定正确与否有待进一步的商榷。虽然两案

最后均以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处罚决定而结案 ,但

如果由此引起行政诉讼 ,对卫生行政机关认定宣传

资料为产品说明书的事实及该证据的证明效力能否

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将不得而知。因为根据《行政诉

讼法》第五十二、五十三条规定 ,人民法院审理行政

案件 ,以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,参照

国务院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制定的规章。

也就是说 ,法院以法律法规为案件审理的基本依据 ,

而对规章法院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,可以根据案

件的具体情况和对相应的规章的评价来决定规章是

否适用。特别是本案中由于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只

对保健食品标签、产品说明书、批准证书、标志的标

示内容作了规定要求 ,除此之外对宣传资料等未作

明显界定。因此在行政诉讼中 ,法院可能会对上述

卫生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拒绝适用规章的有关规定

或其它规章层级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,从而导致败诉。

214 　为加强保健食品的监督管理 ,规范保健食品标

签、说明书及广告宣传 ,卫生部于 2002 年 10 月 16

日下发了[2002 ]251 号《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保健食

品标签、说明书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,“通知”的第

四项对宣传材料中虚假、夸大宣传保健功能行为查

处的法律适用作了解释 ,“对在宣传材料和广告中虚

假、夸大宣传保健功能的食品应依据《食品卫生法》

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”,这对市场上保健食品

生产经营者形形色色的违规宣传起到约束作用 ,但

对卫生监督机构来说难以执行或无法贯彻实施 ,似

有越权之嫌。因为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卫生部

1993 年联合发布的《食品广告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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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,在食品广告中进行虚假、夸大宣传 ,欺骗和误导

消费者的应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行政执法主体

进行查处 ,对这份超越部门权限的规范性文件 ,让卫

生监督机构在保健食品监管中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具

体应用感到无所适从。

3 　建议　尽快修订和完善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,增

强其可操作性 ,对于整顿和规范保健食品市场秩序

具有重大意义。

311 　建议把宣传材料及其它有关产品说明物中违

规宣传保健功能的行为纳入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调

整范畴 ,任何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只要有违规宣传

行为都应得到法律的制裁。鉴于保健食品广告中暗

示或宣传具有疗效作用的普遍现象 ,建议在修订后

的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中明确要求生产者在保健食

品的标识和产品说明书中 ,在显要的部位标上“卫生

部忠告消费者‘本品不能代替药品’或‘服用本品无

任何疗效作用’”的字样 ,从法律上来堵塞管理中的

缺漏。

312 　对违反保健食品管理规定的法律适用中 ,在现

有的《食品卫生法》中既可适用第九条第十二项又可

适用第二十二、二十三条 ,建议将在标签、说明书及

宣传材料中宣传具有诊疗、暗示疗效作用的不合格

保健食品以及伪造保健食品批准证书、卫生部批准

文号、保健食品专用标志的假冒保健食品的行为 ,列

为属于违反《食品卫生法》第九条第十二项的规定 ,

为禁止生产经营食品 ;对在宣传材料中虚假或夸大

宣传保健功能的食品列为属违反《食品卫生法》第二

十二、二十三条规定的食品 ,应依据第四十五条的规

定予以查处。

313 　建议在地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建立保健食品标

签、说明书的备查审核制度 ,[4 ] 将保健食品标签、说

明书及相关报送材料的备查审核纳入修订后的《保

健食品管理办法》,将监督关口前移 ,把事后监督转

变为事前监督 ,既能增强生产经营者的法制意识 ,规

范保健食品市场秩序 ,又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良好

形象。

314 　截止日前 ,卫生部只受理和审批 22 类具有特

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,但市场上仍充斥着大量的

利用中医理论、营养科普知识及引用《本草纲目》等

古医类书籍来宣传非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,欺骗和

误导消费者。有资料调查表明 ,87 %以上的消费者

无法正确区分食品、保健食品和中草药 ,[5 ]建议修改

保健食品的概念 ,进一步明确规定保健食品的内涵

和外延。

315 　有针对性地在新规章中增加对委托加工、异地

经营、技术转让与合作等行为进行管理的条款。同

时 ,对不按卫生行政部门审批配方和工艺生产的 ,在

新的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中增加相应罚则内容 ,为

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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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起“瘦肉精”食品中毒案的查处及体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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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 :为及时查明一起食物中毒的原因 ,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,采用流行病学和卫生学调查的

方法 ,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,并对可疑食品及病人的尿样进行实验室检测。结果确认是因食用了

市售的含“瘦肉精”(克伦特罗)的猪肝所引起。加强源头管理和及时掌握新的卫生信息、知识是预

防、控制和查处此类食物中毒事故的关键。

关键词 :克伦特罗 ;猪 ;食物中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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